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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公告

(注册地址:郑州市建业路建业城市花园88号)

发行人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责任。

重 要 提 示

1

、建业住宅集团

(

中国

)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发行人”、“本公司”、“公司”或“建业住宅”

)

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超过人民币

30

亿元公司债券

(

以

下简称“本次债券”

)

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2016]509

号文核准。

2

、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级

,

本次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级

;

本期债券发行前

,

发行人最近一期末

(

截至

2015

年

9

月

30

日

)

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为

75.37

亿元

,

资产负债率为

77.09%;

本期债券上市前

,

公司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9.17

亿元

(2012

年、

2013

年及

2014

年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

),

预计不少于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1.5

倍。发行人在本期发行前的财务指标符合有关规

定。

3

、发行规模

: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

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20

亿元。

4

、本期债券无担保。

5

、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

;

在存续期的第

3

年末

,

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

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5.0%-6.5%,

最终票面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发行人将于

2016

年

4

月

11

日

(T-1

日

)

以簿记建档的方式向网下投资者进行利率询价

,

并根据网下询价结果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和各品种

最终发行规模。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

(T

日

)

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

敬请投资

者关注。

6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网下申购由发行人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

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具体发行安排将根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进行。具体配售原则请详见本公告之“三、网下发行”之“

(

六

)

配售”。

7

、网下发行面向合格投资者。合格投资者通过向簿记管理人提交《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的方式参与网下询价申购。合格投资者网下最低申购

金额为

1,000

万元

(

含

1,000

万元

),

超过

1,000

万元的必须是

1,000

万元的整数倍。

8

、投资者不得非法利用他人账户或资金进行认购

,

也不得违规融资或替他人违规融资认购。投资者认购并持有本期债券应遵守相关法律法规和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有关规定

,

并自行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9

、敬请投资者注意本公告中本期债券的发行方式、发行对象、发行数量、发行时间、认购办法、认购程序、认购价格和认购款缴纳等具体规定。

10

、发行人将在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尽快办理有关上市手续

,

本期债券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11

、本期债券向合格投资者发行

,

发行完成后

,

本期债券可同时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竞价交易系统、大宗交易系统和固定收益证券综合电子平台挂

牌上市。

12

、本公告仅对本期债券发行的有关事宜进行说明

,

不构成针对本期债券的任何投资建议。投资者欲详细了解本期债券情况

,

请仔细阅读《建业住

宅集团

(

中国

)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

第一期

)(

面向合格投资者

)

》

,

该募集说明书摘要已刊登在

2016

年

4

月

8

日的《上海证券报》

上。有关本次发行的相关资料

,

投资者亦可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查询。

13

、因起息日在

2016

年

1

月

1

日以后

,

本期债券名称定为建业住宅集团

(

中国

)

有限公司

2016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本公司提交的建业住宅集

团

(

中国

)

有限公司

2015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报材料与本期债券相对应

,

签署的相关文件、协议、承诺对本期债券继续有效。

14

、有关本次发行的其他事宜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视需要在《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及时公告

,

敬请投资者

关注。

释 义

除非另有说明

,

下列简称在本公告中具有如下含义

: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或建业住宅 指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本次债券 指

根据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的董事会决议，公司拟向中国证监会申请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总

金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的公司债券

本期债券 指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期发行 指 本期债券公开发行

中银国际证券、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

簿记管理人

指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承销团 指 主承销商为本次发行组织的承销团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上证所、交易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登记机构、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发行首日 指 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本期公司债券的发行起始日

合格投资者 指 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指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配售缴款通知书》 指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配售缴款通知书》

一、本期发行基本情况

1

、发行主体

:

建业住宅集团

(

中国

)

有限公司。

2

、本期债券名称

:

建业住宅集团

(

中国

)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

(

债券简称为“

16

建业

01

”

)

3

、发行规模

: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

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20

亿元。

4

、超额配售选择权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根据网下申购情况

,

决定是否行使超额配售选择权

,

即在基础发行规模

10

亿元的基础上

,

由主承销商在本期

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上追加不超过

20

亿元的发行额度。

5

、票面金额

:

本期债券面值人民币

100

元。

6

、发行价格

:

按面值平价发行。

7

、债券品种和期限

:

本期债券期限为

5

年

,

附第

3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8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

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3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2

年的票面利率

;

发行人将于第

3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

前的第

30

个交易日

,

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

,

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

率仍维持原有票面利率不变。

9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

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

,

持有的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3

个计息年度付

息日将持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10

、回售登记日

:

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3

个交易日内

,

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

售申报。债券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

,

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

;

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

,

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

,

继续

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11

、债券形式

:

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投资者认购的本期债券在登记机构开立的托管账户托管记载。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债券认购人可按照有

关主管机构的规定进行债券的转让、质押等操作。

12

、债券利率或其确定方式

:

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3

年固定不变

;

在存续期的第

3

年末

,

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

,

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

期内前

3

年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

,

在债券存续期后

2

年固定不变。

13

、还本付息的期限和方式

:

本次公司债券按年付息、不计复利、到期一次还本。利息每年支付一次

,

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一起支付。本期债券本息

支付将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来统计债券持有人名单

,

本息支付的具体事项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14

、起息日

:2016

年

4

月

12

日。

15

、付息日

:

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21

年每年的

4

月

12

日

,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被回售部分付息日期为

2017

年至

2019

年每年的

4

月

12

日

,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16

、兑付日

:

本期债券的兑付日期为

2021

年

4

月

12

日

,

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

,

则被回售部分兑付日期为

2019

年

4

月

12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

日

,

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1

个工作日

;

顺延期间兑付款项不另计利息。

17

、利息登记日

:

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按登记机构相关规定处理。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

,

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

券获得该利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18

、支付金额

:

本期债券于每年的付息日向投资者支付的利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利息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与对应的票面年

利率的乘积

;

于兑付日向投资者支付的本息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债权登记日收市时所持有的本期债券最后一期利息及所持有的债券票面总额的

本金。

19

、担保人及担保方式

:

无担保。

20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

:

经大公国际综合评定

,

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大公国际将在本期债券有效存续

期间对发行人进行定期跟踪评级以及不定期跟踪评级。。

21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2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制定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

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与本息偿付。

23

、发行方式

:

本期债券发行采取网下面向合格投资者询价配售的方式

,

网下申购由本公司与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情况进行债券配售。

24

、本次发行对象

:

本期债券面向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合格投资者发行。

25

、网下配售原则

: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机构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相应的最大申购金

额。公司将按照投资者的申购利率从低到高进行簿记建档

,

按照申购利率从低到高对申购金额进行累计

,

当累计金额超过或等于本期债券发行总额时

所对应的最高申购利率确认为发行利率。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

含发行利率

)

的投资者原则上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配售

;

在价格相同的情况

下

,

按照时间优先的原则进行配售

,

同时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

26

、向公司股东配售的安排

:

本期债券不向公司股东优先配售。

27

、承销方式

:

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负责组建承销团

,

以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28

、上市地

:

上海证券交易所。

29

、上市安排

:

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

,

发行人将向上交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30

、新质押式回购

:

发行人主体信用等级为

AA,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AA,

符合进行新质押式回购交易的基本条件

,

本期债券新质押式回购相关申

请尚需有关部门最终批复

,

具体折算率等事宜按登记公司的相关规定执行。

31

、募集资金用途

:

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32

、税务提示

:

根据国家有关税收法律、法规的规定

,

投资者投资本期债券所应缴纳的税款由投资者承担

34

、与本期债券发行有关的时间安排

:

日期 发行安排

Ｔ－２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刊登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发行公告、信用评级报告

Ｔ－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网下簿记建档询价

确定票面利率及各品种最终发行规模

Ｔ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刊登票面利率公告

网下认购起始日

主承销商向获得网下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或《网下认购协议》

Ｔ＋１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

网下认购截止日

网下认购的合格投资者在当日

１６

：

００

前将认购款划至牵头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

Ｔ＋２

日

（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４

日）

刊登发行结果公告

主承销向发行人划款、发行结束

注

:

上述日期为交易日

,

如遇重大突发事件影响发行

,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及时公告

,

修改发行日程。

二、网下向合格投资者利率询价

(

一

)

合格投资者

本期债券网下利率询价对象

/

网下投资者为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且符合《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合格投资

者

(

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合格投资者的认购资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二

)

利率询价预设区间及票面利率确定方法

本期债券票面利率询价区间为

5.0%-6.5%,

最终票面利率由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

三

)

簿记建档申购时间

本期债券簿记建档的时间为

2016

年

4

月

11

日

(T-1

日

)9:30-11:30

。参与申购的投资者必须在

2016

年

4

月

11

日

(T-1

日

)9:30-11:30

之间将《建业住宅集团

(

中国

)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以下简称“《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见附件一

)

传真至簿记管理人

处。

(

四

)

申购办法

1

、填制《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拟参与网下询价的投资者可以从发行公告所列示的网站下载《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并按要求正确填写。

填写《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时应注意

:

(1)

应在发行公告所指定的利率预设区间范围内填写询价利率

;

(2)

每一份《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最多可填写

5

个询价利率

,

询价利率可不连续

;

(3)

填写询价利率时精确到

0.01%;

(4)

询价利率应由低到高、按顺序填写

;

(5)

每个询价利率上的申购总金额不得少于

1,000

万元

(

含

1,000

万元

),

并为

1,000

万元的整数倍

;

(6)

每一询价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

,

是指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不低于该询价利率时

,

投资者的新增的投资需求

,

每一标位单独统计

,

不累计。

2

、提交

参与利率询价的合格投资者应在

2016

年

4

月

11

日

(T-1

日

)9:30-11:30

之间将以下资料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

(1)

附件一《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

由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2)

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

)

和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

;

(3)

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须加盖单位公章

)

。

簿记管理人有权根据询价情况要求投资者提供其他资质证明文件。

投资者填写的《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一旦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

即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得撤回。

咨询电话

:010-66229372/9373

传真

:010-66578980(81/82/83/84/85/86/87)

投资者如需对已提交至簿记管理人处的《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进行修改的

,

须征得簿记管理人的同意

,

方可进行修改并在规定的时间内提交

修改后的《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3

、利率确定

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主承销商将根据网下询价结果在预设的利率区间内确定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

,

并将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

(T

日

)

在上交所

网站

(http://www.sse.com.cn)

上公告本期债券的最终票面利率。发行人将按上述确定的票面利率向投资者公开发行本期债券。

三、网下发行

(

一

)

发行对象

网下发行的对象为符合《管理办法》规定且在登记公司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

(

国家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

。合格投资者的认购资

金来源必须符合国家有关规定。

(

二

)

发行数量

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10

亿元

,

可超额配售不超过

20

亿元。

参与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每家合格投资者的最低申购数量为

1,000

万元

,

超过

1,000

万元的必须是

1,000

万元的整数倍。

(

三

)

发行价格

本期债券的发行价格为

100

元

/

张。

(

四

)

发行时间

本期债券网下发行的期限为

2

个交易日

,

即

2016

年

4

月

12

日

(T

日

)

至

2016

年

4

月

13

日

(T+1

日

)

。

(

五

)

认购办法

1

、参与本期债券网下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并自行承担有关的法律责任。

2

、凡参与簿记建档的合格投资者

,

申购时必须持有在登记公司开立的合格证券账户。尚未开户的合格投资者

,

必须在

2016

年

4

月

11

日

(T-1

日

)

前开

立证券账户。

3

、未参与簿记建档的合格投资者在网下发行期间可自行联系主承销商

,

主承销商根据网下合格投资者认购意向

,

与合格投资者协商确定认购数

量

,

与其签订《网下认购协议》。

(

六

)

配售

网下配售不采用比例配售的形式

,

在同等条件下

,

参与网下簿记建档的投资者的有效申购将优先得到满足。

(1)

簿记管理人对所有有效申购进行配售

,

并向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合格投资者的获配售金额不会超过其有效申购中

相应的最大申购金额。单个合格投资者最终获得配售的金额应符合监管部门相关业务规定。

(2)

配售依照以下原则

:

本期配售过程中

,

申购利率在最终发行利率以下

(

含发行利率

)

的合格投资者的申购视为有效申购

,

将按照价格优先的原则

配售

;

在申购利率相同的情况下

,

适当考虑长期合作的投资者优先。在参与簿记建档的有效申购均已配售情况下

,

发行人及簿记管理人可向未参与簿

记建档的合格投资者的网下申购进行配售。发行人和簿记管理人有权根据相关规定

,

自主决定本期债券的最终配售结果。

(

七

)

资金划付

簿记管理人将于

2016

年

4

月

12

日

(T

日

)

向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发送《配售缴款通知书》

,

内容包括该合格投资者获配金额和需缴纳的认购款金

额、付款日期、划款账户等。合格投资者提交的《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与上述《配售缴款通知书》共同构成申购的要约与承诺

,

具备法律约束力。

获得配售的合格投资者应按规定及时缴纳认购款

,

认购款须在

2016

年

4

月

13

日

(T+1

日

)16:00

前足额项划至牵头主承销商指定的收款账户。划款时

请注明合格投资者全称和“建业住宅集团

(

中国

)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认购资金”字样

,

同时向主承销商传真划款凭证。

账户名称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开户银行

:

中国银行北京市分行西单支行

银行账户

:345465125861

汇入行人行支付系统号

:104100004013

联系人

:

张白莎、张翔

联系电话

:010-66229086/021-20328914

传真

:010-66578962

(

八

)

违约的处理

获得配售的投资者如果未能在《配售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内向牵头主承销商指定账户足额划付申购款项

,

将被视为违约

,

主承销商有权处置

该违约投资者申购要约项下的全部债券

,

并有权进一步依法追究违约投资者的法律责任。

四、认购费用

本期发行不向投资者收取佣金、过户费、印花税等费用。

五、风险揭示

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在已知范围内已充分揭示本期发行可能涉及的风险事项

,

详细风险揭示条款参见《建业住宅集团

(

中国

)

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6

年公司债券

(

第一期

)

募集说明书

(

面向合格投资者

)

》。

六、发行人和主承销商

1

、发行人

:

建业住宅集团

(

中国

)

有限公司

住所

:

郑州市建业路建业城市花园

88

号

法定代表人

:

胡葆森

联系人

:

张训科、李梦歌

电话

:(0371)66517037

传真

:(0371)66515003

2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

:

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200

号中银大厦

39

层

法定代表人

:

钱卫

联系人

:

张白莎、张翔

电话

:010-66229086/021-20328914

传真

:010-66228972

发行人: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6年4月8日

附件一: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2016年公司债券(第一期)网下利率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重要声明

填表前请详细阅读发行公告、募集说明书及填表说明。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且由其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代表）签字及加盖单位公章后传真至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后，即构成申购人发出的、不可

撤销的、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的要约。

申购人承诺并保证其将根据主承销商确定的配售数量按时完成缴款。

基本信息

机构名称

法定代表人 营业执照注册号

经办人姓名 传真号码

联系电话 移动电话

证券账户名称（上海） 证券账户号码（上海）

利率询价及申购信息

５

年期，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上调票面利率选择权和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５．００％－６．５０％

）

票面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注：

１

、票面利率应在簿记建档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最小变动单位为

０．０１％

；

２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为单一申购金额，不包含此申购利率以上和

／

或以下的申购金额，指当最终确定的发行利率不低于该申购利率时，投

资人的新增的投资需要，每一标位单独统计，不累计；

３

、最多可填写

５

档票面利率及对应的申购金额；

４

、每个申购利率上的申购金额不得少于

１

，

０００

万元（含

１

，

０００

万元），并为

１

，

０００

万元的整数倍。

重要提示：参与利率询价的合格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签字并加盖公章后，于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１

日（

Ｔ－１

日）

９

：

３０

至

１１

：

３０

间连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法定

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提供）、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须加盖单位公章）

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申购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７８９８０

（

８１／８２／８３／８４／８５／８６／８７

），咨询电话：

０１０－６６２２９３７２／９３７３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

（单位盖章）

２０１６

年 月 日

申购人在此承诺：

１

、申购人以上填写内容真实、有效、完整；

２

、本次申购款来源符合有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及其它适用于自身的相关法定或合同约定要求，已就此取得所有必要的内外部批

准；

３

、我方声明符合相关中国法律法规规定的合格投资者的资格条件，不存在中国法律法规所允许的金融机构以其发行的理财产品认购本期发行的债

券之外的代表其他机构或个人进行认购的情形；我方所做出的投资决策系在审阅发行人的本期发行募集说明书，其他各项公开披露文件及进行其他尽职

调查的基础上独立做出的判断，并不依赖监管机关做出的批准或任何其他方的尽职调查结论或意见；

４

、申购人同意主承销商根据簿记建档等情况确定其具体配售金额，并接受所确定的最终债券配售结果；簿记管理人向申购人发出《建业住宅集团（中

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配售缴款通知书》（简称“《配售缴款通知书》”），即构成对本申购要约的承诺；

５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果其获得配售，则有义务按照《配售缴款通知书》规定的时间、金额和方式，将认购款足额划至簿记管理人通知的划款账户。

如果申购人违反此义务，簿记管理人有权处置该违约申购人订单项下的全部债券，同时，本申购人同意就逾时未划部分按每日万分之五的比例向簿记管

理人支付违约金，并赔偿簿记管理人由此遭受的损失；

６

、申购人理解并接受，如遇有不可抗力、监督者要求或其他可能对本次发行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在经与主管机关协商后，发行人及主承销商有

权暂停或终止本次发行；

７

、本次最终申购金额为网下利率询价表中不高于最终票面利率的询价利率对应的最大有效的申购金额。

填表说明

:(

以下内容不用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

但应被视为本发行方案不可分割的部分

,

填表前请仔细阅读

)

1

、参与本次发行网下利率询价发行的合格投资者应认真填写《网下询价及申购申请表》。

2

、票面利率应在询价利率区间内由低到高填写

,

最小变动单位为

0.01%

。

3

、有关票面利率和申购金额的限制规定

,

请参阅发行公告相关内容。

4

、网下发行本期债券的申购金额下限为

1,000

万元

(

含

1,000

万元

),

超过

1,000

万元的应为

1,000

万元的整数倍

;

本期债券的申购金额上限为

500,000

万

元

(

含

500,000

万元

)

。

5

、每一申购利率对应的申购金额为单一申购金额

,

即在该利率标位上投资者的新增认购需求。投资者的有效申购量为低于和等于最终确定的票

面利率的所有标位的累计申购量。

6

、以下为申购利率及申购金额的填写示例

(

声明

:

本示例数据为虚设

,

不含任何暗示

,

请投资者根据自己的判断填写

)

。

假设本期债券期票面利率的询价区间为

3.10%-3.50%

。某投资者拟在不同利率标位上分别申购不同的金额

,

其可做出如下填写

:

票面利率（

％

） 申购金额（万元）

３．１０ １

，

０００

３．２０ ２

，

０００

３．３０ ５

，

０００

３．４０ ３

，

０００

３．５０ ２

，

０００

上述报价的含义如下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高于或等于

3.5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为

13,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3.50%,

但高于或等于

3.4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11,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3.40%,

但高于或等于

3.3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8,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3.30%,

但高于或等于

3.2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3,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3.20%,

但高于或等于

3.10%

时

,

有效申购金额

1,000

万元

;

◆

当最终确定的票面利率低于

3.10%

时

,

该申购要约无效。

7

、参与询价认购的投资者请将此表填妥并加盖单位公章后

,

在本发行公告要求的时间内连同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

(

法定代表人本人签章的无须

提供

)

、经办人身份证复印件、有效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

副本

)

复印件或其他有效的法人资格证明文件复印件

(

须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处。

本表一经申购人完整填写

,

且由其法定代表人

(

或其授权代表

)

签字并加盖单位公章

,

传真至簿记管理人后

,

即对申购人具有法律约束力

,

不可撤销。若因

合格投资者填写缺漏或填写错误而直接或间接导致预约申购无效或产生其他后果

,

由合格投资者自行负责。

8

、参与询价与申购的合格投资者应遵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

,

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9

、投资者须通过以下传真号码以传真方式参与本次询价与认购

,

以其他方式传送、送达一概无效。合格投资者传真后

,

请及时拨打联系电话进行

确认。申购传真

:010-66578980(81/82/83/84/85/86/87)

咨询电话

:010-66229372/9373

。

主承销商/簿记管理人/债券受托管理人

(上海市浦东银城中路200号中银大厦39层)

签署日期:2016年4月8日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建业路建业城市花园88号)

2016年面对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募集说明书摘要

声明

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

格式准则第

２３

号———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２０１５

年修订）》及其它现行法律、法规的规定，并结合发行人的实际情况编制。

本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承诺，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

带的法律责任。

公司负责人、主管会计工作负责人及会计机构负责人保证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中财务会计资料真实、完整。

主承销商已对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主承

销商承诺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因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与发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但是能够证明

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本募集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且公司债券未能按时兑付本息的，主承销商承诺负责组织募集说明书约

定的相应还本付息安排。

受托管理人承诺严格按照相关监管机构及自律组织的规定、募集说明书及受托管理协议等文件的约定，履行相关职责。发行人的相关信息披露文件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致使债券持有人遭受损失的，或者公司债券出现违约情形或违约风险的，受托管理人承诺及时通过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等方

式征集债券持有人的意见，并以自己名义代表债券持有人主张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与发行人、增信机构、承销机构及其他责任主体进行谈判，提起民事诉讼或申

请仲裁，参与重组或者破产的法律程序等，有效维护债券持有人合法权益。受托管理人承诺，在受托管理期间因其拒不履行、迟延履行或者其他未按照相关规定、

约定及受托管理人声明履行职责的行为，给债券持有人造成损失的，将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凡欲认购本期债券的投资者，请认真阅读本募集说明书及有关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独立投资判断并自行承担相关风险。证券监督管理机构及其他政府部

门对本次发行所作的任何决定，均不表明其对发行人的经营风险、偿债风险、诉讼风险以及公司债券的投资风险或收益等作出判断或者保证。任何与之相反的声

明均属虚假不实陈述。

投资者认购或持有本次公司债券视作同意债券受托管理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及债券募集说明书中其他有关发行人、债券持有人、债券受托管理人等

主体权利义务的相关约定。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规定，本期债券依法发行后，发行人经营与收益的变化，由发行人自行负责，由此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责。

除本公司和主承销商外，本公司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或实体提供未在本募集说明书中列明的信息和对本募集说明书作任何说明。投资者若对本募集

说明书及其摘要存在任何疑问，应咨询自己的证券经纪人、律师、专业会计师或其他专业顾问。投资者在评价和购买本期债券时，应审慎地考虑本募集说明书第

三节所述的各项风险因素。

重大事项提示

发行人提请投资者对公司以下事项予以特别关注：

一、发行人债券评级为

ＡＡ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未经审计净资产为

７５．３７

亿元（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资产负债率为

７７．０９％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７２．５０％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经审计的净资产为

８１．０３

亿元（合并报表中所有者权益），合并报表资产负债率为

７５．１０％

，母公司资产负债率为

７０．８６％

；发行

人最近三个会计年度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为

９．１７

亿元（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经审计的合并报表中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平均值），预计不少于

本期债券一年利息的

１．５

倍。本期债券发行及挂牌上市安排请参见本期债券发行公告。

二、受国民经济总体运行状况、金融货币政策以及国际经济环境变化等因素的影响，市场利率存在波动的可能性。由于本期债券为固定利率债券，且期限较

长，债券的投资价值在其存续期内可能随着市场利率的波动而发生变动，从而使本期债券投资者持有的债券价值具有一定的不确定性。

三、公司主营业务所属的房地产行业与整个国民经济的运行状况密切相关，近年来，随着国内固定资产投资规模不断扩大，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等宏观经济

因素的影响，我国房地产行业出现了快速增长的局面。为确保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发展，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房地产调控政策，从增加供给、抑制投机性购房需

求、调整税收、规范融资等多方面进行细化调节，对房地产市场带来了各种政策性影响。如果发行人无法适应宏观调控政策的变化，则可能对公司的持续稳定经

营和未来发展造成不确定性影响。

四、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公司总负债分别为

１５８．７９

亿元、

２０７．７２

亿元、

２４４．４２

亿元和

２５３．５３

亿元，其中流动负债分别为

１３５．３４

亿

元、

１５６．３９

亿元、

２２０．５２

亿元和

２２３．２２

亿元，流动负债占负债总额的比重分别为

８５．２４％

、

７５．２９％

、

９０．２２％

和

８８．０４％

。公司负债结构中大部分为关联子公司往来款和

预售房款等无息负债，有息负债占总负债的比例仅为

２５．４８％

、

３４．５６％

、

１８．９０％

和

２２．１５％

，有息负债占比较低。公司将密切关注公司的负债水平，力争控制在合理的

范围内，但同时随着业务的发展，公司融资需求、方式及规模将不断变化公司将面临一定的有息债务规模增长、偿债压力上升的风险。

五、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

２０１３

年末、

２０１４

年末及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公司存货账面余额（合并报表口径）分别为

１１５．５０

亿元、

１３６．０６

亿元、

１５２．３８

亿元和

１４６．５１

亿元，占总资

产的比重分别为

４９．５３％

、

４６．０５％

、

４６．８２％

和

４４．５５％

。公司的存货主要由房地产项目开发中的开发成本、已建成尚未出售的开发产品和拟开发的土地构成。公司存

货的去化能力直接影响公司资产的流动性及偿债能力，未来若发行人的在售项目销售迟滞将对公司的资金回笼和偿债能力带来一定的压力。同时公司存货的价

值会受国家的宏观政策、信贷政策、房地产行业的供需状况、行业政策等因素的影响而发生波动，若存货中相关房地产项目的价格出现波动，则存货将面临计提

存货跌价准备的风险，进而可能对公司的财务表现构成不利影响。

六、房地产开发项目一般投资周期较长，投资规模较大，属于资金密集型产业。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公司土地储备建筑面积合计

２

，

０４２．５０

万平方米。公司所持有

的高品质土地储备为未来持续发展提供了坚实有力的基础，但后续项目开发需要公司在未来投入持续的资金支持。因此，总体上公司在未来将面临一定程度的

资本支出压力，未来若公司的销售回款及外部融资受到宏观经济政策、信贷政策、产业政策等方面的影响，则未来的经营目标的实现将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

七、发行人的房地产开发项目主要位于河南省，省内土地储备体量大，

３４％

的土地储备位于省会城市郑州，

６６％

的土地储备位于省内其他三、四线城市。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河南省待售商品房面积

３

，

５６５．６４

万平方米，去库存压力较大。未来如果河南省房地产库存持续增加，且发行人不能按计划完成销售目标，可能会

对发行人营业收入和现金流产生不利的影响，进而影响本期债券的偿债能力。

八、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评级，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说明发行人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

不大，违约风险很低。在本期债券的存续期内，大公国际每年将对公司主体和本期债券进行一次定期跟踪评级，并在存续期内根据有关情况进行不定期跟踪评

级，本期债券存续期较长，若资信评级机构调低发行人的主体信用评级和

／

或本期债券的信用评级，则可能对债券持有人的利益造成一定影响。

九、债券持有人会议根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审议通过的决议，对于所有债券持有人（包括所有出席会议、未出席会议、反对决议或放弃投票权的债券持

有人，以及在相关决议通过后受让取得本期债券的持有人）均有同等约束力。在本期债券存续期间，债券持有人会议在其职权范围内通过的任何有效决议的效力

优先于包含债券受托管理人在内的其他任何主体就该有效决议内容做出的决议和主张。债券持有人认购、购买或以其他合法方式取得本期债券均视作同意并接

受本公司为本期债券制定的《债券受托管理人协议》、《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等对本期债券各项权利义务的规定。

十、本期债券的交易场所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本期债券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仅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不面

向公众投资者公开发行。根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合格投资者应当具备相应的风险识别和承担能力，知悉并自行承担公司债券的投资风险，并符合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规定的资质条件。

十一、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４

年度和

２０１５

年

１－９

月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分别为

－４８７

，

２４９．７６

千元、

－１

，

７２４

，

２２１．０３

千元和

－６０８

，

８５１．３５

千元和

－２２７

，

７０４．８７

。近三年及一期公司的经营活动现金流量持续净流出，主要是由于公司近三年及一期土地储备增长较快，从土地储备、项目开发到销售回款有一定的时间

差，从而使得主要用于新增土地储备、房地产开发支出的现金流出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报告期经营活动现金流量净额，公司经营性净现金流对债务保障程度较

弱。

十二、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对内对外担保总额为

６７．４４

亿元（包括对已合并报表的子公司的担保），占当期净资产的比例为

８９．４８％

。对合并报表外的公

司的担保余额为

３０．９６

亿元，占当期净资产的比例为

４１．０８％

，担保对象主要为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联营及合营企业等关联方。发行人的担保余额占净资产的

比重较大，未来若被担保方出现违约，发行人负有一定的偿还责任，进而可能增加发行人的偿债压力，对本期债券的偿付产生不利影响。

十三、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受限资产的账面价值为

５８．３２

亿元，占当期净资产的

７７．３８％

。发行人受限资产的构成主要为货币资金、存货和固定资产。其

中，货币资金主要为用于为购房者提供的购房按揭保证金和银行承兑汇票保证金，存货和固定资产主要是为获得借款而抵押的土地、房屋等非流动资产。虽然发

行人受限资产的形成是业务发展的正常需要，但占净资产的比例较大，有可能对发行人资产的流动性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本期债券的偿付。

十四、

２０１２－２０１４

年度及

２０１５

年前

３

季度，发行人的其他应收款余额分别为

２８．４８

亿、

４６．９６

亿、

５１．５４

亿和

６３．５２

亿。其中，非经营性其他应收款占其他应收款的比

例分别为

１５．３０％

、

１９．３４％

、

２９．２８％

和

２６．６７％．

非经营性其他应收款的主要构成为与同一母公司控制的子公司的往来款和与其他非关联方的往来款。虽然发行人已

经就非经营性其他应收款的回收拟定了相应的计划，预期回款情况良好，但仍存在无法收回的风险。若发行人的非经营性其他应收款无法收回，可能会对发行人

的现金流情况产生负面影响，进而影响本期债券的偿债能力。

十五、

２０１２

年末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公司的可供出售金融资产余额分别为

１０５

，

８４６．００

千元、

１４７

，

３９４．５１

千元、

３２９

，

２６８．０１

千元和

１

，

０８３

，

２０２．８８

千元，占非流动资产

的比例分别为

３．８６％

、

３．３６％

、

６．６４％

和

１７．７５％

。其中，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末较

２０１４

年末变化较大，增加

７５３

，

９３４．８７

千元，增幅

２２８．９７％

。主要增加为持有郑州建业天明置业

有限公司

４０％

股权

７７０

，

６６７

千元，根据公司的战略安排，该股权计划短期持有，公司将择机出售。未来若可供出售金融资产的出售价格低于公允价值，可能会使公

司遭受一定损失，进而影响公司的盈利能力。

十六、因起息日在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以后，本期债券名称定为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一期）。发行人提交的建业住宅集团（中

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５

年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申报材料与本期债券相对应，签署的相关文件、协议、承诺对本期债券继续有效。

释义

在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除非另有说明，下列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本公司、公司、发行人、建业住宅 指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董事会 指 本公司董事会

公司章程 指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章程》

本期债券 指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本次发行 指 公司本次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的总金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的公司债券的行为

债券持有人 指

根据债券登记机构的记录显示在其名下登记拥有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

券（第一期）的投资者

国务院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住建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国土资源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人民银行 指 中国人民银行

中国银监会 指 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国家统计局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统计局

债券登记机构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主承销商、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 指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发行人律师 指 通商律师事务所

审计机构 指 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资信评级机构、大公国际 指 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上证所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

香港联交所 指 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

建业投资 指 建业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募集说明书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

募集说明书摘要 指

发行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为发行本期债券而制作的《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摘要》

《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指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之债券受托管理协议》

《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指 《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

《评级报告》 指 大公国际出具的《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信用评级分析报告》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管理办法》 指 《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

企业会计准则 指

财政部于

２００６

年

２

月

１５

日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

－

基本准则》和

３８

项具体会计准则、其后颁布的企

业会计准则应用指南、企业会计准则解释以及其他相关规定

交易日 指 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营业日

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及政府指定节假日或休息日（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的法定节假日和

／

或休息日）

工作日 指 每周一至周五，不含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

预售 指 房地产开发企业将正在建设中的房屋预先出售给承购人，由承购人支付定金或房价款的行为

报告期、近三年 指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及

２０１４

年

元 指 如无特别说明，为人民币元

本募集说明书摘要中部分合计数与各加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的差异是由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发行概况

一、发行人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建业路建业城市花园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葆森

注册资本：

２３．６

亿元人民币

设立时间：

１９９２

年

０５

月

０９

日

二、本次债券发行核准情况

本次发行经公司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２０

日召开的董事会会议审议通过，并于

２０１５

年

１１

月

１８

日经股东建业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作出股东决议同意。

２０１６

年

３

月

１５

日，经中国证监会证监许可【

２０１６

】

５０９

号文核准，公司获准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面值总额不超过

３０

亿元（含）的公司债券。

三、本次发行的基本情况及发行条款

１

、债券名称：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６

年公司债券（第一期）。

２

、发行规模及分期发行安排：本期债券基础发行规模为

１０

亿元，设规模不超过

２０

亿元的超额配售权。

３

、债券形式：实名制记账式公司债券。

４

、票面金额及发行价格：本期债券票面金额为

１００

元，按面值发行。

５

、债券品种和期限：本期债券期限为

５

年，附第

３

年末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及投资者回售选择权。

６

、债券票面年利率确定方式：本期债券票面年利率将根据簿记建档结果确定。

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在存续期内前

３

年固定不变；在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如发行人行使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未被回售部分的债券票面利率为存续期内前

３

年

票面利率加调整基点，在债券存续期后

２

年固定不变。

７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发行人有权决定在本期债券存续期的第

３

年末调整本期债券后

２

年的票面利率；发行人将于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前的第

３０

个交易日，刊登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以及调整幅度的公告。若发行人未行使票面利率调整选择权，则本期债券后续期限票面利率仍维持原有票面

利率不变。

８

、投资者回售选择权：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后，持有的投资者有权选择在本期债券的第

３

个计息年度付息日将持

有的本期债券按票面金额全部或部分回售给发行人。

９

、回售登记日：自发行人发出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的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公告之日起

３

个交易日内，债券持有人可通过指定的方式进行回售申报。债券

持有人的回售申报经确认后不能撤销，相应的公司债券面值总额将被冻结交易；回售登记期不进行申报的，则视为放弃回售选择权，继续持有本期债券并接受上

述关于是否调整本期债券票面利率及调整幅度的决定。

１０

、还本付息方式：本期债券采用单利按年计息，不计复利。每年付息一次，到期一次还本，最后一期利息随本金的兑付一起支付。

１１

、支付金额：本期债券的本金支付金额为投资者截至兑付登记日收市时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本期债券的利息支付金额为投资者截至付息登记日收

市时持有的本期债券票面总额

×

票面年利率。

１２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１３

、起息日：本期债券自发行首日开始计息，本期债券计息期限内每年的

４

月

１２

日为该计息年度的起息日。

１４

、计息期限（存续期间）：本期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１

日止。若投资者行使回售权，被回售部分债券的计息期限为自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１

日止。

１５

、利息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按登记机构相关规定处理。在利息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就所持本期债券获得该利

息登记日所在计息年度的利息。

１６

、付息日：本期债券的付息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２１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２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被回售部分付息日期为

２０１７

年至

２０１９

年每年的

４

月

１２

日，

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工作日；顺延期间付息款项不另计利息。

１７

、兑付登记日：本期债券的利息登记日按登记机构相关规定处理。在兑付登记日当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期债券持有人，均有权获得所持本期债券的本金

及最后一期利息。

１８

、兑付日：

２０２１

年

４

月

１２

日，如投资者行使回售选择权，则被回售部分兑付日期为

２０１９

年

４

月

１２

日。（如遇法定节假日或休息日，则顺延至其后的第

１

个交易

日）。

１９

、支付方式：本期债券本息的支付方式按照债券登记机构的相关规定办理。

２０

、担保情况：无担保。

２１

、募集资金专项账户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郑州天韵街支行

账户户名：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

２５０７４２７６０９８８

２２

、信用级别及资信评级机构：经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综合评定，发行人的主体信用等级为

ＡＡ

，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

２３

、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２４

、发行方式、配售规则：本期债券发行的对象为合格投资者，不向发行人原有股东进行配售，具体的发行方式及配售规则视发行当时交易所具体发行上市

规则而最终确定。

２５

、发行对象：在债券登记机构开立合格证券账户的合格投资者（有关法律法规禁止购买者除外）。

２６

、承销方式：本期债券由主承销商组织承销团，采取以簿记建档为基础的余额包销的方式承销。

２７

、募集资金用途：本期债券发行募集资金全部用于偿还金融机构借款及补充流动资金。

２８

、上市和交易流通安排：本期债券发行结束后，发行人将尽快向上证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经监管部门批准，本

期债券亦可在适用法律允许的其他交易场所上市交易。

四、本期债券发行上市安排

１

、本期债券发行时间安排

发行公告刊登日期：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８

日

发行首日：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

发行期限：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２

日至

２０１６

年

４

月

１３

日

２

、本期债券上市安排

本次发行结束后，本公司将尽快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提出关于本期债券上市交易的申请。具体上市时间将另行公告。

五、本次发行的有关机构

（一）发行人：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住所：郑州市建业路建业城市花园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葆森

联系人：张训科、李梦歌

电话：（

０３７１

）

６６５１７０３７

传真：（

０３７１

）

６６５１５００３

（二）主承销商：

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钱卫

联系人：张白莎

电话：（

０１０

）

６６２２９０８６

传真：（

０１０

）

６６２２８９７２

（三）分销商：东兴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金融大街

５

号（新盛大厦）

１２

、

１５

层

法定代表人：魏庆华

联系人：王弋洋

电话：

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６８６

传真：

０１０－６６５５１３９０

（四）发行人律师：通商律师事务所

办公地址：北京市建国门外大街甲

１２

号新华保险大厦

６

层

负责人：李洪积

签字律师： 盛艳慧、龚成

电话： （

０１０

）

６５６９３３９９

传真： （

０１０

）

６５６９３８３８

（五）审计机构：中兴财光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大街

２

号万通新世界

Ａ

座

２４

层

负责人： 姚庚春

签字注册会计师：杨海龙、郭力群

电话：（

０１０

）

５２８０５６５６

传真： （

０１０

）

５２５９８２４７

（六）资信评级机构：大公国际资信评估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２６

号鹏润大厦

Ａ

座

２９

层

法定代表人： 关建中

联系人： 胡聪、孙瑞

电话：

０１０－８５１７２８１８

传真：

０１０－８５１７１２７３

（七）债券受托管理人：中银国际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银城中路

２００

号中银大厦

３９

层

法定代表人：钱卫

联系人：何银辉

电话：

０２１－２０３２８５５６

传真：

０２１－５０３７２６４１

（八）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开户银行

开户银行：中国银行郑州天韵街支行

账户户名：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收款账号：

２５０７４２７６０９８８

联系地址：郑州市郑东新区九如路与天韵街交叉口

联系人：袁慧

电话：

０３７１－８７０２８１０２

传真：

０３７１－８７０２８１１１

（九）公司债券申请上市交易所：上海证券交易所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５２８

号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黄红元

电话：

０２１－６８８０８８８８

传真：

０２１－ ６８８０７８１３

（十）公司债券登记机构：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东路

１６６

号中国保险大厦

总经理：高斌

电话：

０２１－３８８７４８００

传真：

０２１－５８７５４１８５

六、发行人与本次发行有关中介机构及其人员之间的利害关系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０９

月

３０

日，发行人与其聘请的与本次发行有关的中介机构及其负责人、高级管理人员及经办人员之间不存在直接或间接的股权关系或其他利害

关系。

第二节 发行人及本期债券的资信状况

一、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及资信评级机构

本公司聘请了大公国际 对本期债券发行的资信情况进行评级。根据大公国际 出具的《评级报告》，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

为

ＡＡ

级。

二、信用评级报告的主要事项

（一）信用评级结论及标识的涵义

根据大公国际出具的《评级报告》的结果及评级结果释义，本公司主体长期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本期债券的信用等级为

ＡＡ

级。评级展望为稳定。

（二）《评级报告》主要内容摘要

１

、评级观点

大公国际认为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主要从事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配套投资等。评级结果反映了公司实施省域聚焦战略，深耕河南，区域竞争

优势明显，土地储备充足，获得当地银行大力支持，总资产报酬率及净资产收益率均处于行业较高水平等优势；同时也反映了公司在建项目较多，面临一定的筹

资压力，在三、四线城市土地储备较大，面临一定去化压力等不利因素。综合分析，公司偿还债务的能力很强，本次债券到期不能偿付的风险很小。

预计未来

１～２

年，公司业务规模将保持平稳发展。综合来看，大公对建业集团的评级展望为稳定。

２

、主要优势

／

机遇

１

） 公司实施省域聚焦战略，深耕河南，区域知名度较高，区域竞争优势明显；

２

） 公司开发的产品以改善型住宅为主，已形成系列化、标准化及产业化；

３

） 公司土地储备充足，项目较为充足，能够为快速发展提供较强支撑；

４

） 公司融资渠道畅通，与金融机构合作关系良好，获得当地银行大力支持；

５

） 公司总资产报酬率及净资产收益率均处于较高水平，盈利能力较好。

３

、主要风险

／

挑战

１

） 受宏观经济增速下滑及政策调控影响，国内房地产行业长期繁荣期结束，开始步入调整阶段；

２

） 公司在建项目较多，随着项目开工建设规模的增长，将保持较大的资金需求，未来有一定筹资压力；

３

） 公司在三、四线城市的土地储备占比较大，存在一定的去化压力。

（三）跟踪评级的有关安排

自评级报告出具之日起，大公国际将对建业住宅进行持续跟踪评级。持续跟踪评级包括定期跟踪评级和不定期跟踪评级。

跟踪评级期间，大公国际将持续关注建业住宅外部经营环境的变化、影响其经营或财务状况的重大事项以及建业住宅履行债务的情况等因素，并出具跟踪

评级报告，动态地反映建业住宅的信用状况。

跟踪评级安排包括以下内容：

１

） 跟踪评级时间安排

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在每年建业住宅发布年度报告后两个月内出具一次定期跟踪评级报告。

不定期跟踪评级：大公国际将在发生影响评级报告结论的重大事项后及时进行跟踪评级，在跟踪评级分析结束后下

１

个工作日向监管部门报告，并发布评级

结果。

２

） 跟踪评级程序安排

跟踪评级将按照收集评级所需资料、现场访谈、评级分析、评审委员会审核、出具评级报告、公告等程序进行。

大公国际的跟踪评级报告和评级结果将对建业住宅、监管部门及监管部门要求的披露对象进行披露。

３

） 如建业住宅不能及时提供跟踪评级所需资料，大公国际将根据有关的公开信息资料进行分析并调整信用等级，或宣布前次评级报告所公布的信用等级

失效直至建业住宅提供所需评级资料。

（四）跟踪评级报告的披露时间

跟踪评级报告将同时在评级机构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且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公告披露时间不晚于在其他交易场所、媒体或者其他场合公开披露的

时间

三、公司近三年的资信情况

（一）公司获得主要贷款银行的授信情况

本公司资信情况良好，与银行等金融机构一直保持长期合作伙伴关系，并持续获得各银行较高的贷款授信额度，间接债务融资能力较强。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末，公司合并口径获得的银行授信总额为

６９０

亿元，已使用授信

１１７．９

亿元。

（二）近三年公司与主要客户业务往来的资信情况

最近三年，发行人与主要客户发生业务往来时，均遵守合同约定，未发生严重违约情况。

（三）近三年债券发行及偿还情况

发行人近三年未曾发行过公司债券、中期票据或短期融资券。

（四）本次发行后累计公司债券余额及其占发行人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比例

如发行人本次申请的公司债券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并全部发行完毕后，发行人并表范围累计公司债券余额约为

３０

亿元，占公司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合并报表所有

者权益的比例为

３９．８１％

，未超过公司净资产的

４０％

。

（五）近三年偿债能力财务指标（合并报表口径）

根据发行人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３

年、

２０１４

年审计报告及

２０１５

年第三季度报告（未经审计），发行人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指标如下：

项目

２０１５－９－３０ ２０１４－１２－３１ ２０１３－１２－３１ ２０１２－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合并）（倍）

１．２０ １．２５ １．６１ １．５２

速动比率（合并）（倍）

０．５４ ０．５６ ０．７４ ０．６７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７７．０９％ ７５．１０％ ７０．３０％ ６８．１０％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７２．５０％ ７０．８６％ ７１．６２％ ７０．００％

项目

２０１５

年

３

季度

２０１４

年度

２０１３

年度

２０１２

年度

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３．３９ ４．６６ ５．０３ ３．８１

贷款偿还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利息偿付率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１００％

上述财务指标计算公式如下：

①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②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③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④ＥＢＩＴＤＡ

利息保障倍数

＝

（利润总额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

固定资产折旧

＋

摊销）

／

（资本化利息

＋

计入财务费用的利息支出）

⑤

贷款偿还率

＝

实际贷款偿还额

／

应偿还贷款额

⑥

利息偿付率

＝

实际支付利息

／

应付利息

第三节 发行人基本情况

一、 发行人概况

中文名称：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Ｃｅｎｔｒａｌ Ｃｈｉｎａ Ｒｅａｌ Ｅｓｔａｔｅ Ｌｉｍｉｔｅｄ

注册地址：郑州市建业路建业城市花园

８８

号

法定代表人：胡葆森

办公地址：郑州市农业东路建业总部港

Ｅ

座

邮政编码：

４５００４６

信息披露负责人：李梦歌

联系电话：

０３７１－６６５１７０３７

传真号码：

０３７１－６６５１５００３

电子信箱：

ｉｒ＠ｃｅｎｔｒａｌｃｈｉｎａ．ｃｏｍ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４３

税务登记号码：

４１０１０５７１９１７４８６１

组织机构代码：

７１９１７４８６－１

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业置地广场项目：

１０７

国道以西，金英路以南）；房地产配套投资、咨询与服务；建筑、装饰材料销售（涉及资质证的凭证经

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权变化情况

（

１

）发行人的设立

发行人系经河南省计划经济委员会于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９

日核发的《关于河南省金博大开发建设公司与港商合资成片开发城镇商品房项目建议书（代可行性研

究报告）的批复》（豫计经外（

１９９２

）

７８７

号）、河南省对外贸易委员会于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核发的《关于设立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批复》（（

９２

）豫经贸资字

第

１２０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于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１８

日核发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批准证书》（外经贸豫府资字［

１９９２

］

０７９

号）批准，并经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局于

１９９２

年

５

月

２２

日核准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发行人成立时的名称为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投资总额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８００

万

元，其中，河南省金博大开发建设公司出资人民币

３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出资人民币

１６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２０％

，香港佳业有限公

司出资美元

５８

万元（折合人民币

３２０

万元），占注册资本的

４０％

。

（

２

）发行人自设立以来的重大股本变动及名称变更情况

１９９６

年

３

月

２８

日，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召开第五次董事会，形成了关于公司股权转让的相关决议。

１９９６

年

４

月

１６

日，经河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核

发的《关于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股权转让的批复》（（

９６

）豫外经贸资字第

６６

号）批准，河南省金博大开发建设公司、河南省建设投资总公司、香港佳业有

限公司将各自持有的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的全部股权转让给建业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并换发新的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经贸豫府资字（

１９９２

）独

０７９

号）。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２

日，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将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

１９９６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经河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核

发《关于“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增加注册资本的批复》（（

９６

）豫外经贸资字第

２２１

号）核准，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８００

万元增至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并换发新的

批准证书。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２７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独豫总字第

００２３２５

号）。

１９９７

年

１

月

２４

日，河南省振豫会计师事务所

出具（

９７

）振豫外验字第

００２

号《验资报告》。

１９９７

年

２

月

１９

日，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将公司名称变更为河南建业（集团）有限公司。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１

日，河南省对外经济贸易合

作厅核发《关于“河南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名称变更的批复》（（

９８

）豫外经贸资字第

７８

号）予以批准。

１９９８

年

６

月

１４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核（换）发《中华人民共

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外经贸豫府资字［

１９９２

］

Ｃ０７９

号）。

１９９９

年

１２

月

２３

日，河南建业（集团）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变更公司名称、增加注册资本。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８

日，河南省对外贸易经济合作厅核发《关于河南

建业（集团）有限公司名称、法定地址等变更事项的批复》（（

２０００

）豫外经贸资字第

３４

号），批准公司名称变更为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５０００

万元变更为人民币

６０００

万元，并换发新的批准证书。

２０００

年

３

月

２４

日，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人营业执照》（企独豫总字第

００２３２５

号）。

２０００

年

５

月

８

日，河南兴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

２０００

）兴验字第

０１０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１０

日，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将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５

日，河南省商务厅核发《关于同意建业住

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增资的备案通知》（豫商资管［

２００５

］

１７０

号），批准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的投资者以税后利润增资，注册资本增加至人民币

８０００

万

元。河南省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换发新的批准证书（商外资豫府资字［

１９９２

］

Ｃ０７９

号）。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９

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核发《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法

人营业执照》（企独豫总字第

００２３２５

号）。

２００５

年

９

月

２６

日，河南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天华正（豫）验［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０３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５

日，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议将注册资本增至人民币

１６５００

万元（其中，税后利润转投资金额为人民币

２４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８

日，河南省商务厅核发《关于同意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增资的备案通知》（豫商资管［

２００５

］

２７２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５

年

７

月

２７

日换发

新的批准证书（商外资豫府资字［

１９９２

］

Ｃ０７９

号）。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８

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独豫总字第

００２３２５

号）。

２００５

年

１２

月

２７

日，河南中天华正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天华正（豫）验［

２００５

］第

０００９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１０

日，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同意公司股东建业住宅集团有限公司（原名建业发展（香港）有限公司）将所持

１００％

股权转

让给英属维尔京群岛注册成立的建业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９

日，河南省商务厅核发《关于同意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豫商资

管［

２００６

］

１９６

号）。河南省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换发批准证书。

２００６

年

９

月

１１

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新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独豫总字

第

００２３２５

号）。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６

日，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定增加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６

日，河南省商务厅核发《关于同意建业住宅集团（中

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豫商资管［

２００６

］

２６０

号），同意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６５００

万元增至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河南省人民政府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０

月

１６

日换发外商投

资企业批准证书。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６

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企独豫总字第

００２３２５

号）。

２００６

年

１２

月

２２

日，河南中天华正会计师事

务所有限公司出具中天华正（豫）验［

２００６

］第

０００８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６

日，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５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９

日，河南省

商务厅核发《关于同意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豫商资管［

２００７

］

１３５

号）。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９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换发外商投资企业批准证书。该次增

资已通过中国商务部备案。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８

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４３

）。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１０

日，河南立信兴豫会计师

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立信（豫）验字［

２００７

］

０００９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建业地产控股有限公司将其所持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的

１００％

股权转让给香港注册成立的建业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河南省商务厅核发《关于同意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股权变更的批复》（豫商资管［

２００７

］

２９７

号）。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６

日，河南省人民政府换发《中华人民

共和国台港澳侨投资企业批准证书》（商外资豫府资字 ［

１９９２

］

Ｃ０７９

号）。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９

日， 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４３

）。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５

日，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０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１７０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０８

年

４

月

１

日，河南

省商务厅核发《关于同意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增加投资总额和注册资本的批复》（豫商资管［

２００８

］

５７

号） ，并换发新的批准证书。该次增资已通过中国

商务部备案。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１５

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４３

）。

２００８

年

７

月

８

日，河南立信兴豫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出具立信（豫）验字［

２００８

］

０００５

号《验资报告》。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１８

日，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召开董事会会议，决定将公司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１７００００

万元增加至人民币

２３６０００

万元。

２０１０

年

１０

月

２８

日，河

南省商务厅核发《关于同意建业住宅集团（中国）有限公司增资的批复》（豫商资管［

２０１０

］

７５

号） ，并换发新的批准证书。该次增资已通过中国商务部备案。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

４

日，河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换发《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号：

４１００００４０００００５４３

）。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１７

日，河南精诚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精诚验字（

２０１０

）第

０４９

号

《验资报告书》。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发行人公司股权结构未发生新的变化。

三、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发行人近三年未发生导致公司主营业务和经营性资产发生实质变更的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四、公司重要对外权益投资情况

（一）发行人主要控股、参股子公司情况

１

、子公司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纳入合并报表的子公司

９３

家，基本情况如下：

子公司名称 注册地 业务性质

持股比例（

％

）

取得方

式

直接 间接

新乡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新乡市开发区

２１

号街坊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济源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济源市愚公中路

８５５

号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商丘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商丘市归德路东应天公园园林大厦二

楼

普通住宅的房地产开发与交易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郑州联盟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农业东路

８８

号联盟新

城商务中心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河南建业置地焦作有限公司 焦作市山阳区长恩路

１５０６

号 房地产开发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河南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纬四路东段金水花园

９６

号楼三楼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濮阳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濮阳县解放路北段 房地产开发经营，房屋租赁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驻马店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淮河大

道

１

号

发地产开发与销售及小区的物业管理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南阳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南阳市新华西路银星大厦八楼 房地产开发与交易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三门峡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三门峡市湖滨区黄河路北十街坊建业

壹号城邦

１

号楼

１

层

０２

号商铺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本公司开发商品房的租赁；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许昌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许昌市东城区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屋租赁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安阳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安阳市高新技术开发区黄河大道

３２

号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房地产交易中介；房屋租

赁；承办建筑装潢工程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平顶山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省平顶山市新城区管委会 房地产开发、销售及物业管理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漯河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漯河市西城区管委会办公室

２０６

室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物业管理；机关配套服务。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河南建业商业地产经营管理有

限公司

郑州市建业路建业城市花园

８８

号

商业地产投资与咨询服务；商业策划；一般商品的批

发、零售；体育场馆（高尔夫球场除外）的经营管理。

１００．００ －

并购

河南建业太阳城置业有限公司 洛阳市涧西区南昌路

６

街坊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并购

新乡金龙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

司

新乡市开发区

３３

号街坊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６０．００ －

设立

开封建业地产有限公司 开封市苹果园中路大宏世纪新城

１

号楼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信阳建业天明住宅建设有限公

司

信阳市南湾管理区南湾街

８３

号

房地产开发及商品房销售。房地产配套投资、咨询与

服务

－ ５０．００

设立

漯河建业昌建置业有限公司

漯河市郾城区嵩山路与淮河路交叉口

建业森林半岛小区

房地产开发经营，物业管理；房地产配套投资，咨询与

服务；建材销售。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河南圣安德鲁斯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牟雁鸣湖生态风景区 房地产开发与交易；社区配套设施建设

６０．００ －

并购

河南中原建业城市发展有限公

司

河南省郑州市金水区庙李镇科技文化服

务中心

８１０

室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并购

禹州新天地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禹州市神垕镇解放路

３

号 房地产开发；旅游区建设投资与咨询

７５．００ －

设立

河南建业森林半岛置业有限公

司

周口市东环路与庆丰街交叉口西南角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租赁；建筑、装璜材料销

售；房地产配套投资、咨询与服务。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河南建业恒新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迎宾路

１９

号

２８

号楼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物业管理；对房地产投

资

９５．００ －

设立

郑州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东段南侧

３

号楼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地产投资、咨询与服务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鹤壁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鹤壁市淇滨区华夏南路与紫荆巷交叉口

西南角（鹤壁日报社综合楼）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商丘建业华润置业有限公司 商丘市神火大道南段（东方世家售楼部） 普通住宅的开发与交易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洛阳建业凯旋置地有限公司 洛阳市西工区中州中路

２４５

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企业管理咨询；商业管

理；百货销售；会展服务；企业营销策划；广告设计、制

作、代理、发布；电脑平面设计；停车服务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新乡建业金龙置业有限公司

新乡市红旗区小店镇新运物流园综合办

公楼五六层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建业住宅集团南阳置业有限公

司

南阳市伏牛路建业桃花岛

１

栋

１０４

室 房地产开发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许昌金悦置业有限公司

许昌市新东街与紫云路交叉口森林半岛

佳苑

１９＃

楼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７０．００ －

并购

建业住宅集团（三门峡）置业有

限公司

三门峡市黄河路北十街坊建业壹号城邦

１

号楼

１

层

０１

号商铺。

房地产开发；建筑材料、装潢材料的销售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新乡建业吉利置业有限公司 新乡延津县小潭乡 房地产开发、经营

６０．００ －

并购

建业住宅集团焦作置业有限公

司

焦作高新区韩愈路

９９９

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开发与房地产相关的娱乐、康乐

酒楼等配套投资、咨询与服务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舞钢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舞钢市垭口温州路北段西侧 房地产开发与交易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建业住宅集团平顶山置业有限

公司

平顶山市新城区管委会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批发、零售：建筑材料、装饰装潢

材料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河南远达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商都路

３

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咨询服务

－ ５１．６１

并购

河南建业康晖住宅建设有限公

司

濮阳市黄河路中段路南 房地产投资、咨询与服务。

６０．００ －

设立

修武建业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修武县新汽车站西 房地产开发与交易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驻马店建业置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市中华大道西段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材料、装潢材料销售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鹤壁建业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高新区科学大道

７９

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偃师建业亚新置业有限公司 偃师市城关镇洛神路

５３

号中成大厦

７

楼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小区配套商用物业的

经营管理

６０．００ －

设立

鄢陵建业易成旅游地产开发有

限公司

鄢陵县陈化店镇

３１１

国道路南 房地产开发、商品房销售

６０．００ －

设立

鹤壁山城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

司

鹤壁市山城区朝阳街中段路北

５１

号 房地产开发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淮阳县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淮阳县羲皇大道与五彩路交叉口东北角

房地产开发，建筑装璜材料销售，房地产配套投资、咨

询与服务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汤阴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城关镇食品工业园工横二路东段北侧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建筑装璜材料销售，房地产咨询

与服务

５５．００ －

设立

濮阳建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濮阳市中原路与化兴路交叉口路北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５１．２２ －

设立

遂平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遂平县

１０７

国道东侧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郑州一品天下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郑开大道

１９

号

６

楼

６０１

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商品房销售

９０．００ －

设立

息县建业华昶城市建设有限公

司

息县城关东环路南段 房地产开发与商品房销售

８０．００ －

设立

濮阳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濮阳市中原路与东濮路交叉口西

１００

米

南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河南圣泰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中原区冉屯路

１１

号附

１４

号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１００．００ －

并购

河南煤化建业房地产开发投资

有限公司

郑州市建业路建业城市花园

８８

号 房地产投资与开发

５１．１５ －

设立

鄢陵建业绿色基地建设有限公

司

鄢陵县马坊乡左岗存路南

园林绿化工程、景观设计施工；花卉、苗木种植、销售

及花木新品种研发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河南建业凯浦商业发展有限公

司

郑州市二七区大同路

４６

号

６

层 商业策划；服装、服饰的批发零售

８０．００ －

设立

长垣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长垣县人民路和宏力大道交叉口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柘城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柘城县未来路与淮海路交叉口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临颍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临颍县人民路中断农业银行

６

楼 有限责任公司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河南建业文化旅游地产发展有

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中州大道

１１８８

号置地广场

３

号楼

１６

层

９０

号

旅游地产开发；企业管理咨询；企业营销策划；会展服

务；影视策划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郑州建东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东风东路南、 如意西路

东

Ａ

幢

３

层

３１６

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６０．００ －

设立

济源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市文昌路与济渎路交叉口西北角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偃师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偃师市洛神路

５３

号中成大厦

７

楼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河南龙宇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

ＣＢＤ

商务内环

９

号楼

２３

层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并购

安阳建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安阳市北关区平原路北段西侧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５５．００ －

设立

西平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西平县凤鸣路南段路东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信阳天恒置业有限公司 信阳市羊山新区楚王城二组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

５０．００ －

设立

长葛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长葛市产业集聚区魏武大道中段东侧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安阳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安阳市安东新区文峰东路与海兴路交叉

口东南角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郑州建业凯润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二七区铭功路

８３

号豫港大厦

１１

层

１１０３－１

房地产开发

－ ６８．００

设立

平顶山建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平顶山新城区龙翔大道与育英路交叉北

侧建业桂园

１８＃

楼

１８０６

号

市政工程建设；房地产开发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建业住宅集团（灵宝）置业有限

公司

灵宝市天宝路与枣香路交叉口东北角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巩义新城置业有限公司

巩义市紫荆路

１５０

号银湖铝业办公楼一

楼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新乡市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新乡市平原新区管理委员会办公楼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济源建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济

源建业十八城

济源市愚公中路

８５５

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房屋租赁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郑州建业十八城置业有限公司

＠

（郑州管城回族区商都新区起

步区合村并城）

郑州市管城区城东南路

１１７

二楼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河南政和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信阳市浉河区拱桥新村

３

号楼

２

单元

４

层

４０４

号

房地产开发及销售，建材销售

６０．００ －

并购

开封市路达置业有限公司

开封市集英街中段龙成锦绣花园

Ｃ－１

号

房地产开发、销售；物业管理

－ ５１．００

并购

滑县建业城市发展有限公司 滑县城关镇七街村

２

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宝丰建业泰和城市建设有限公

司

宝丰县前进路中段南侧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８０．００ －

设立

洛阳橡林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洛阳市洛龙区古城路

３９

号

１

幢

２－１６０３

房地产开发经营

－ １００．００

并购

开封市建业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有限公司

开封市鼓楼区福泽园路

２

号楼

２

单元

３

层

西户

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８５．００ －

设立

郑州建业绿源置业有限公司 郑州市惠济区天河路

１６

号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 ７０．００

设立

郑州建业酒店管理有限公司 郑州市上街区中心路

１０１

号院

商业投资；商业地产投资；实业投资与管理；酒店建设

投资与经营管理；商业地产配套投资咨询服务。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开封建业大宏西北湖酒店管理

有限公司

开封市西门大街

２８３

号 酒店管理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南阳建业酒店有限公司 南阳市宛城区信臣东路

２０００

号

酒店建设，酒店投资，房地产相关的娱乐、康乐、酒楼

等配套设施的投资、咨询与服务；以下项目限分支机

构经营：餐饮服务（含凉菜）、住宿、会议服务、

ｋｔｖ

歌舞

服务、游泳池、健身房、商务服务、场地租赁、车辆租赁

７５．００ －

设立

河南建业至尊酒店管理有限公

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联盟新城三期

３８

号楼

２

楼

酒店管理；企业形象策划；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国内

广告业务；企业管理咨询；会议会务服务；展览展示服

务；礼仪庆典服务；场地租赁；汽车租赁；以下项目限

分支机构经营：特大型餐馆（中、西、日餐类制售：含凉

菜、含裱花蛋糕、含生食海产品）、住宿、游泳馆、理发、

健身房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舞钢建业至尊房地产有限公司 舞钢市垭口温州路北段西侧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开发与房地产相关的娱乐、康乐、

酒楼配套设施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平顶山建业城市建设有限公司

平顶山新城区龙翔大道与育英路交叉北

侧建业桂园

１８＃

楼

１８０６

号

市政工程施工，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房地产开发与销

售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郑州建业至尊商务服务有限公

司

郑州市郑东新区众意路与地润路交叉口

（联盟新新城）

企业管理咨询；企业经济贸易咨询；网络化信息技术

服务；预付卡的发行和受理；商务信息咨询；车饰用品

销售；汽车养护咨询；健身技术服务；会议服务；技术

推广服务；保洁服务；衣物干洗服务；网络技术、计算

机软硬件的技术开发与销售；销售：日用百货、办公用

品。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上海豫进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浦东新区峨山路

６１３

号

６

栋

５４７

室 投资咨询

－ １００．００

设立

河南建业建筑设计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建业路建业城市花园

８８

号

一层

建筑设计与咨询；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景观设计与咨

询；室内装饰设计与咨询

１００．００ －

设立

河南建业建材商贸有限公司 郑州市金水区建业路建业城市花园

８８

号 销售；从事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企业管理咨询

７６．００ －

设立

２

、合营企业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发行人重要的合营企业情况如下：

序号 公司名称 主要经营地 注册地 主营性质

持股比例（

％

） 对合营或联营

企业投资的会

计处理方法

直接 间接

１．

河南建业泰宏置业有限

公司

河南郑州 河南郑州 房地产开发与销售

５１．００ －

权益法

２．

河南惠花城乡建设发展

有限公司

河南郑州 河南郑州

土地一级开发、土地整理、基础

设施建设、配套服务设施建设；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

５１．０１ －

权益法

３．

漯河建联地产有限公司 河南漯河 河南漯河 房地产开发与经营；物业管理

４９．００ －

权益法

４．

圣安德鲁斯高尔夫俱乐

部（郑州）有限公司

河南郑州 河南郑州

经营高尔夫球场、网球场，高尔

夫技术培训及相关配套服务。

４０．００ －

权益法

（二）主要控股子公司、参股公司及对企业有重要影响的合营、联营企业情况

１

、建业住宅集团南阳置业有限公司

建业住宅集团南阳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３

月

２２

日，是发行人重要的子公司。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建业住宅集团南阳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５７９

，

５９０

，

０００

元，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建业住宅集团南阳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了南阳森林半岛项目、南阳凯旋广场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建业住宅集团南阳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２

，

３８２

，

２０４

，

８３７．３８

元，总负债

１

，

７６８

，

３３３

，

９４２．２

元，净资产

６１３

，

８７０

，

８９５．１８

元，

２０１４

年度，建业住

宅集团南阳置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７８

，

０５１

，

９４２．００

元，净利润

１６８

，

７１１

，

８４５．９２

元。

２

、商丘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商丘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是发行人重要的子公司。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商丘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商丘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了商丘建业十八城及商丘联盟新城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商丘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总资产

８７１

，

４７２

，

９１４．６４

元，总负债

７５１

，

７７３

，

０３７．５７

元，净资产

１１９

，

６９９

，

８７７．０７

元，

２０１４

年度，商丘建业住宅

建设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８５

，

２１９

，

５８８．３０

元，净利润

１４３

，

２９６

，

８６８．１６

元。

３

、河南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河南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１９９９

年

１

月

２１

日，是发行人重要的子公司。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河南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３９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河南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了郑州壹号城邦、密码国际、香槟圣园等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

，

４２０

，

５５７

，

７００．８０

元，总负债

９３７

，

７４７

，

３８９．２８

元，净资产

４８２

，

８１０

，

３１１．５２

元，

２０１４

年度，河南建业住

宅建设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７８

，

１５５

，

３０２．６７

元，净利润

１３０

，

１４９

，

１０４．５０

元。

４

、驻马店建业置业有限公司

驻马店建业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１

年

６

月

２３

日，是发行人重要的子公司。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驻马店建业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２５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驻马店建业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了驻马店建业十八城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驻马店建业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８４５

，

８１５

，

８４６．０２

元，总负债

５７６

，

０７９

，

６０４．７９

元，净资产

２６９

，

７３６

，

２４１．２３

元，

２０１４

年度，驻马店建业置业

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３３

，

２３９

，

４４６．８２

元，净利润

９１

，

９２２

，

７３５．２０

元。

５

、河南煤化建业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

河南煤化建业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２９

日，是发行人重要的子公司。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河南煤化建业房地产开发投资有

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９７７

，

６００

，

０００

元，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５１．１４５６６％

。河南煤化建业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了郑州贰号城邦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煤化建业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资产

１

，

４８０

，

７０４

，

９４７．６５

元，总负债

４６８

，

０１２

，

４１８．４６

元，净资产

１

，

０１２

，

６９２

，

５２９．１９

元，

２０１４

年

度，河南煤化建业房地产开发投资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６２９

，

６０６

，

３０８．００

元，净利润

８４

，

５９８

，

４６８．８４

元。

６

、济源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济源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４

年

８

月

２４

日，是发行人重要的子公司。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济源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

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济源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了济源森林半岛项目、济源壹号城邦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济源建业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总资产

４１３

，

１６３

，

４２９．０５

元，总负债

３６３

，

５６３

，

７０２．１５

元，净资产

４９

，

５９９

，

７２６．９

元，

２０１４

年度，济源建业住宅建

设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６４

，

５９５

，

００１．００

元，净利润

８３

，

９９２

，

２２８．６０

元。

７

、许昌金悦置业有限公司

许昌金悦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１１

月

２０

日，是发行人重要的子公司。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许昌金悦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３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７０％

。许昌金悦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了许昌森林半岛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许昌金悦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３６１

，

７８５

，

６９３．２０

元，总负债

３１１

，

７７０

，

８１２．３７

元，净资产

５０

，

０１４

，

８８０．８３

元，

２０１４

年度，许昌金悦置业有限公

司实现营业收入

４６０

，

００４

，

０８５．００

元，净利润

７１

，

７８７

，

１７９．４７

元。

８

、信阳建业天明住宅建设有限公司

信阳建业天明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３

日，是发行人重要的子公司。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信阳建业天明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１０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信阳建业天明住宅建设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了信阳森林半岛项目、信阳南湖壹号项目、信阳壹号城邦项

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信阳建业天明住宅建设有限公司总资产

５０８

，

２４６

，

３１８．９１

元，总负债

３８３

，

７１０

，

３９５．５２

元，净资产

１２４

，

５３５

，

９２３．３９

元，

２０１４

年度，信阳建业

天明住宅建设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４０

，

８００

，

４５９．００

元，净利润

４８

，

９２３

，

２５２．１６

元。

９

、建业住宅集团焦作置业有限公司

建业住宅集团焦作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４

日，是发行人重要的子公司。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建业住宅集团焦作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１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建业住宅集团焦作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了焦作壹号城邦等项目、焦作森林半岛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建业住宅集团焦作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３３０

，

１６４

，

７７０．１１

元，总负债

３１３

，

９５３

，

１４２．７４

元，净资产

１６

，

２１１

，

６２７．３７

元，

２０１４

年度，建业住宅集

团焦作置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１

，

０４７

，

０６８．００

元，净利润

４５

，

５９９

，

１０８．２７

元。

１０

、河南建业森林半岛置业有限公司

河南建业森林半岛置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２００８

年

３

月

２６

日，是发行人重要的子公司。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之日，河南建业森林半岛置业有限公司注册资

本为人民币

１２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元，发行人持股比例为

１００％

。河南建业森林半岛置业有限公司主要负责开发了周口森林半岛项目。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河南建业森林半岛置业有限公司总资产

３８１

，

２０７

，

７７９．９７

元，总负债

２３６

，

９７５

，

８３５．２０

元，净资产

１４４

，

２３１

，

９４４．７７

元，

２０１４

年度，河南建业

森林半岛置业有限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９９

，

１７７

，

８２１．１２

元，净利润

４４

，

５７９

，

０３６．３０

元。

五、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情况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建业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胡葆森为实际控制人。

截至

２０１５

年

９

月

３０

日，本公司股权结构图如下：

（一）所属集团的直接控股股东和间接股东

１

、直接股东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建业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持有本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直接控股股东。

建业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是一间于

２００７

年

９

月

２８

日在香港注册成立的有限责任公司，系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上市公司”）全资拥有的附属公司。

２

、间接控股股东

截至本募集说明书摘要签署日，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持有建业地产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１００％

的股份，为本公司的间接控股股东。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编号：

８３２．ＨＫ

）于

２００７

年

１１

月

１５

日在开曼群岛注册成立为获豁免有限公司，并于

２００８

年

６

月

６

日在香港联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联

交所）主板上市，注册资本

１０

亿元港币。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业务为投资控股并透过附属子公司进行房地产开发业务。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建业地产

的总资产为人民币

３７

，

３５０

，

０９８

千元，总负债人民币

３０

，

２８３

，

１８２

千元，净资产人民币

７

，

０６６

，

９１６

千元。

２０１４

年度，实现营业收入人民币

９

，

２２８

，

７６３

千元，净利润人民币

８８３

，

３０１

千元。建业地产的资产构成主要以流动资产为主，其中待售物业的占比最大，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待售物业余额为人民币

１７

，

６６５

，

９２８

千元，占总资产的

比例为

４７．３０％

。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直接或间接持有的发行人股权没有质押或存在争议的情况。

（二）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为胡葆森先生。具体情况详见六（二）董事个人简历

（三）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对其他企业的投资情况

截至

２０１４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本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胡葆森先生对其他企业的投资情况如下表所示：

序号 公司名称 直接持股百分比 间接持股百分比 主要业务

１

恩辉投资有公限公司

１００％ －

投资控股

２

建业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港交所：

８３２．ＨＫ

）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３

升熹控股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４

建业地产控股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行政及管理服务

５

建业地产投资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６

华欣企业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７

升旺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８

文星投资有限公司

－ ４４．５９％

投资控股

９

建业物业发展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行政及管理服务

１０

建业至尊股务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１１

置腾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１２

卓先置业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１３

腾立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１４

傲天投资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１５

国星集团有限公司

－ ４４．５９％

投资控股

１６

腾福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１７

创森有限公司

－ ４６．９４％

投资控股

(下转B10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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